
传媒资讯网┆传媒学术网┆传媒考研网┆传媒博客┆传媒社区┆传媒书店

首页 动态 专题特稿 理论 实务 随笔 学人 期刊 法规 书坊 社区 二〇〇九年十月十二日  星期一 

“新闻官司”：舆论监督的困惑与对策 

作者： 沈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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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新闻官司”纷起，以被侵害了名誉权或以被侵害了名誉权相胁而与新闻媒体发生纠纷的相对人中，有自然人

也有法人；所涉新闻报道中，除消息、通讯和图片，还有言论、小品文、杂文等，几乎包括了所有的新闻体裁。舆论监

督稿固然首当其冲，正面报道中的例举选择及表述有时亦会引发非议。新闻媒体在不解之际，也对今后如何作为产生困

惑。 

正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基础。通过客观分析和正确认识“新闻官司”这一社会现象，并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新闻媒体

达到既切实履行舆论监督这一基本职责，又避免“新闻官司”的目标是完全可能的。 

一 

从新闻媒体的角度来看，舆论监督的相对人打“新闻官司”或以打“新闻官司”相胁，是对新闻媒体实施舆论监督所采

取的一种抵制方式。由于这种方式具有合法的基础，新闻媒体不可回避，故而，新闻媒体对那些相对人常有一种可说是

出于本能的反感，这是可以理解的。现实中引发“新闻官司”的相对人中，确有相当部分是在明知自己无理且不会赢得

“官司”的情况下，以用一纸诉状把新闻媒体告上法庭把你搅个晕头转向的方式，求取也算是两下扯平了的心理平衡。 

但平心静气、实事求是地看， “新闻官司”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的出现，实在是一种历史的进步。随着改

革开放，随着民主与法制进程的加快，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得到确立，并成为最基本的社会准则。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

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而诉诸法律以寻求裁判和保护，就是顺理成章之举了。新闻媒体特殊地位的消失，有可能

和事实上成为被告而上法庭，正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社会对法治的接受和运用，反映出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 

另一方面，“新闻官司”反映出社会对新闻媒体的制约趋于完善和规范。新闻媒体与相对人的关系由单向进行向双向交

流转变成为现实，新闻媒体自身行为的权利与责任的关系被要求回归于正常和合理。 

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以来，新闻媒体除受到主管部门的制约外，几乎是“自由”的。由此形成的新闻媒体的思维和行

为方式的影响是那样的根深蒂固，以致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已相当深入的今天，尚在不同程度上保留着。社会的

进步要求对此加以改变，要求新闻媒体同其他所有社会成员一样，遵循法律这一最基本的社会关系规范。当社会文明程

度提高，社会成员民主与法制意识增强，从而构成对新闻媒体进行制约的基本条件时，新闻媒体的社会制约关系就自然

形成了。而社会制约的实施，又并不需要得到新闻媒体的认可，它是带有强制意义的行为。无论新闻媒体愿意与否，其

活动都置于社会制约之中。因为，后者是一种客观存在。而“新闻官司”正是以极端形式出现的对新闻媒体活动的社会

制约。唯其形式的极端性，警示作用就显得明确而有力。相对于其他形式来说，“新闻官司”更能教育新闻媒体确立唯

事实为根本，唯法律为规范的行为准则。 

二 

面对“新闻官司”纷起的现实挑战，新闻媒体该如何实施自身的舆论监督职能呢? 

其一，新闻媒体要保持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不能因有引发“新闻官司”之虞而放弃舆论监督。 

舆论监督是由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性质和党性原则所决定的，是政治家办报(台)的一个重要体现。党的十三大明确了新

闻媒体开展舆论监督的必要性。江泽民同志在视察《解放军报》时强调，要政治家办报，以对错误的东西起到及时的制

止、纠正作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又明确要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作为舆论监督这一社会关系规范具体实施者的新闻

媒体，必须立足于党、人民和时代的要求，认真履行职责，自觉地为改革开放服务。如果因此而引发“新闻官司”，那

并不可怕。真正可怕和可悲的，倒是那种消极接受教训的因噎废食的精神状态。从另一方面看，一些抵制舆论监督和要

挟新闻媒体放弃舆论监督的相对人，使用的正是要打“新闻官司”这一手段。如果新闻媒体因此却步，岂不是正中其计

策?这无异于不战自溃。 

其实，退却并不能消除和避免“新闻官司”。就新闻媒体来说，对“新闻官司”的接受形式总是被动的。不管你愿意与

否、怕与不怕，它都可能找上门来。应当明确，现实生活中不存在原告即对、被告必错的道理。实际上，成为被告与输

掉“官司”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关系。 

其二，实事求是，注重采证。 

实事求是是社会主义新闻思想中的重要原则，也是新闻媒体解决既坚持正确的舆论监督，又避免“新闻官司”这一两难

命题的根本指导方针。 

实事求是，就要求舆论监督的实施者正视被监督者在事实面前的平等权利，舆论监督以事实为依据，在法律允许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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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世界银行调查每天生活水准不

足1美元的6万名贫民，影响他们发展的

最大障碍是什么。回答不是食品、住房

或医疗卫生，而是自我发声的渠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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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媒介与管理  媒介管理，顾

名思义即是指存在于媒介领域内的管理

问题。媒介是一种复杂的实体，其性

质、类型及功能的定位都是随着不同的

社会历史条件的改变而改变，与之对应

的一切管理与营运也是应势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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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进行。作为监督者，无权因为自己掌握舆论监督的实施权而无视被监督者的合法权益。在实施舆论监督时，应力求在

基本事实的把握上做到实事求是地反映；重点应放在那些有悖于社会现行规范的错误行为和丑恶现象上；在客观、公正

的前提下，侧重于对其行为过程的叙述，作进行性的批评，以事实来形成逻辑的结论。要出以公心，遵守审稿制度，严

禁挟嫌报复，切忌“新闻宣判”。 

由于舆论监督实施中具体因素(采访取证难度大，时间紧等)的制约，要求其在叙述事情经过、引据有关证言上不出大的

偏差，显得尤为重要。实施者应力求从不同场合取得两个以上不容辩驳的、靠得住的证据。同时，应区分矛盾，不能搞

一棍子打死；对于愿意改正错误的相对人，要通过连续报道，给以改过的鼓励。 

其三，把握适度，应对灵活。 

实施舆论监督时，应估量到障碍因素和风险程度，并有应急对策和消除方法的预案及思想准备；采用客观的表述方式，

点名要慎重，不要意气用事，尽量不用或少用感情色彩过于强烈的语词。舆论监督所给予相对人的压力，应是源于事实

的，而非居高临下的“新闻宣判”。 

一旦纠纷发生，或者相对人以打“新闻官司”相胁时，注意不要感情用事，以免激化矛盾。此时，实施者应以不卑不亢

的态度，认真听取相对人的意见，分析纠纷发生的原因，解释有关问题，陈述打“新闻官司”的利害关系。在分清是

非、找到原因、明确责任的前提下，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对无理取闹者，自不必言；对造成程度不同失实的，实施者

应灵活采取自我批评、双方和双方组织的协调、刊出来函照登、更正等积极措施，以拉近与相对人的心理距离，促使问

题在非诉讼状态下解决。 

（作者：宁波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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